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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无 

第十二条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

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的规定，建立党的工作

机构，配备党务工作人员，党组织机构设置、人

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党组织工作经

费纳入公司预算，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党委在

公司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引导和监督企业严格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团结凝聚职工群众，依法维护

各方合法权益，建设企业先进文化，促进公司健

康发展。 

第二十二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

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

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

活动。 

第二十三条 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

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

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

动。 

第二十三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

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

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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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四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二条第（一）

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

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第二十二条规定

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

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

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

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二条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

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5%；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

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1年内转让给职工。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

项、第（二）项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

经股东大会决议；因第（三）项、第（五）项、

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

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

于第二十三条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

日起 10 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

项情形的，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

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

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

让或者注销。 

第三十九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

行使下列职权： 

…… 

（十八）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应当由股东大

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

使下列职权： 

…… 

（十七）审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

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事项； 

（十八）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

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五十二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

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

第五十三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

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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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

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

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

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

通知公告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

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

一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

出决议。 

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

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

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

知公告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

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

二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

决议。 

第一百〇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八）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查公司衍生

品投资的必要性及风险控制情况。 

第一百〇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八）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查公司衍生品

投资的必要性及风险控制情况。 

（十九）决定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

公司的股份。 

第一百二十六条 本章程第九十五条关于不得

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 

本章程第九十七条关于董事的忠实义务和第九

十八条（四）～（六）关于勤勉义务的规定，

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七条 本章程第九十六条关于不得担

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 

本章程第九十八条关于董事的忠实义务和第九

十九条（四）～（六）关于勤勉义务的规定，同

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七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单位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担

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八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

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九条 本章程第九十五条关于不得

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监事。 

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第一百四十条 本章程第九十六条关于不得担任

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监事。 

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第一百八十六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八十五 第一百八十七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八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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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

存续。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股

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

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第一百八十七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八十五

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

（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

之日起 15 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

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

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

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一百八十八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八十六条

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

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 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由董事

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

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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